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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   第 3849 次會議 
民國 112 年 3 月 30 日 

    討論事項（五） 

法務部擬具「律師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經羅政務委員秉

成等審查整理竣事，請核轉立法院審議案。 

說明： 

  一、法務部函以，配合司法改革國是會議議題，以及政府

機關（構）及公立學校面臨法律諮詢及訴訟等案件，

設置公職律師之需求日益漸增，本部爰擬具「律師法」

部分條文修正草案，請核轉立法院審議。 

  二、案經羅政務委員秉成邀集司法院秘書長、銓敘部、保

訓會、法務部、國防部、本院人事行政總處等相關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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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代表會同審查整理竣事。 

  三、本案修正要點如次： 

    (一)增訂公職律師之定義、得辦理事務及應加入公會之規

定。（修正條文第 23 條之 1） 

    (二)配合修正地方律師公會對公職律師申請加入公會、退

出公會、會員名簿應載明事項、免設主事務所等規定。

（修正條文第 12 條、第 18 條、第 24 條及第 27 條） 

    (三)增訂公職律師離職後之迴避規定。（修正條文第 28 條） 

  四、茲將該修正草案（整理本）附後，擬請討論通過後，

由院送請立法院審議。提請 

核議 

    附件如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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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師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總說明 

  律師法於三十年一月十一日制定公布，其間歷經十六次修正，最近
一次係於一百零九年一月十五日修正公布。茲為配合司法改革國是會議
議題，以及政府機關（構）及公立學校常面臨法律諮詢及訴訟等案件，
設置公職律師之需求日益漸增，為規範公職律師相關事宜，爰擬具「律
師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其修正要點如下： 
一、增訂公職律師申請加入公會、退出公會及會員名簿應載明事項之規

定。（修正條文第十二條、第十八條及第二十七條） 
二、增訂公職律師之定義、得辦理事項及應加入公會之規定。(修正條文

第二十三條之一) 
三、增訂公職律師免設主事務所之規定。(修正條文第二十四條) 
四、增訂公職律師離職後之迴避規定。（修正條文第二十八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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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師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十二條 地方律師公

會對入會之申請，除

申請人有下列情形之

一者外，應予同意： 

一、第五條第一項各

款情形之一。 

二、因涉嫌犯最重本

刑五年以上之貪

污、行賄、侵占

、詐欺、背信或

最輕本刑一年以

上有期徒刑之罪

，經檢察官提起

第十二條 地方律師公

會對入會之申請，除

申請人有下列情形之

一者外，應予同意： 

一、第五條第一項各

款情形之一。 

二、因涉嫌犯最重本

刑五年以上之貪

污、行賄、侵占

、詐欺、背信或

最輕本刑一年以

上有期徒刑之罪

，經檢察官提起

一、配合第七條但書規

定，增訂第一項第

二款但書。 

二、公職律師兼具公務

員及律師雙重身分

，準此，地方律師

公會對其申請加入

，應予同意，爰修

正第一項第五款但

書。 

三、第二項至第四項未

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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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訴。但所涉案

件經宣判、改判

無罪或非屬本款

所列之罪者，不

在此限。 

三、除前二款情形外

，違反律師倫理

規範，情節重大

，自事實終了時

起未逾五年。 

四、除第一款及第二

款情形外，於擔

任公務員期間違

反公務員服務法

或倫理規範，情

公訴。 

三、除前二款情形外

，違反律師倫理

規範，情節重大

，自事實終了時

起未逾五年。 

四、除第一款及第二

款情形外，於擔

任公務員期間違

反公務員服務法

或倫理規範，情

節重大，自事實

終了時起未逾五

年。 

五、擔任中央或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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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重大，自事實

終了時起未逾五

年。 

五、擔任中央或地方

機關特定臨時職

務以外之公務員

。但擔任公職律

師或其他法律有

特別規定者，不

在此限。 

六、已為其他地方律

師公會之一般會

員。 

地方律師公會受

理入會申請後，應於

機關特定臨時職

務以外之公務員

。但其他法律有

特別規定者，不

在此限。 

六、已為其他地方律

師公會之一般會

員。 

地方律師公會受

理入會申請後，應於

三十日內審核是否同

意，並通知申請人。

逾期未為決定者，視

為作成同意入會之決

定。 

行
政
院

行
政
院
第
38
49
次
院
會
會
議

9E
D9
75
27
4F
D8
05
4C



7 

 

三十日內審核是否同

意，並通知申請人。

逾期未為決定者，視

為作成同意入會之決

定。 

申請人之申請文

件有欠缺而可以補正

者，地方律師公會應

定期間命其補正，補

正期間不計入前項審

核期間。 

地方律師公會因

天災或其他不可避之

事故不能進行審核者

，第二項審核期間，

申請人之申請文

件有欠缺而可以補正

者，地方律師公會應

定期間命其補正，補

正期間不計入前項審

核期間。 

地方律師公會因

天災或其他不可避之

事故不能進行審核者

，第二項審核期間，

於地方律師公會重新

進行審核前當然停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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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地方律師公會重新

進行審核前當然停止

。 

第十八條 律師有下列

情形之一者，應於事

實發生之日起一個月

內，向律師公會申請

退會。未主動申請退

會者，律師公會應除

去其會員資格： 

一、經法務部撤銷、

廢止律師證書、

停止執行職務或

除名。 

二、受停止執行職務

第十八條 律師有下列

情形之一者，應於事

實發生之日起一個月

內，向律師公會申請

退會。未主動申請退

會者，律師公會應除

去其會員資格： 

一、經法務部撤銷、

廢止律師證書、

停止執行職務或

除名。 

二、受停止執行職務

一、公職律師兼具公務

員及律師雙重身分

，亦應加入律師公

會，故律師轉任公

職律師者，尚無須

申請退會，爰修正

第一項第三款但書

。 

二、第二項未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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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懲戒處分，其

停止執行職務期

間尚未屆滿。 

三、擔任中央或地方

機關特定臨時職

務以外之公務員

。但擔任公職律

師或其他法律有

特別規定者，不

在此限。 

律師死亡者，應

由律師公會主動除去

其會員資格。 

之懲戒處分，其

停止執行職務期

間尚未屆滿。 

三、擔任中央或地方

機關特定臨時職

務以外之公務員

。但其他法律有

特別規定者，不

在此限。 

律師死亡者，應

由律師公會主動除去

其會員資格。 

第二十三條之一 專任

於政府機關(構)或公

 一、本條新增。 

二、公職律師係指符合

行
政
院

行
政
院
第
38
49
次
院
會
會
議

9E
D9
75
27
4F
D8
05
4C



10 

 

立學校以律師名義辦

理法律事務者，為公

職律師。 

公職律師應加入

任職機關(構)或公立

學校所在地之地方律

師公會；任職機關(構

)或公立學校所在地無

地方律師公會者，應

擇一鄰近地方律師公

會入會。 

公職律師得擔任

政府機關(構)或公立

學校之訴訟代理人，

並得依公務人員保障

陸海空軍軍官士官

任官條例、陸海空

軍軍官士官任職條

例、公務人員任用

法及專門職業及技

術人員轉任公務人

員條例所定該職務

任用(官)資格，並

以該職稱進用者，

或依聘用人員聘用

條例，於機關(構)

或公立學校任職之

律師，爰為第一項

公職律師之定義。 

三、公職律師兼具公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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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規定擔任公務人員

依法執行職務涉訟案

件之代理人或辯護人

。 

員及律師雙重身分

，亦應加入律師公

會，爰為第二項規

定。 

四、公職律師既領有律

師證書並加入公會

，自得以律師名義

辦理法律事務，並

不以訴訟為限，然

為符合訴訟法上所

稱以律師充任代理

人或辯護人之規定

，自得代理機關(

構)、公立學校為

訴訟案件。又依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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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人員保障法第二

十二條第一項規定

，公務人員依法執

行職務涉訟時，服

務機關應輔助其延

聘律師為其辯護及

提供法律上之協助

；公職律師亦為律

師，自得依前開規

定，為公務人員因

公涉訟案件之代理

人或辯護人，惟輔

助時，應注意避免

有利益衝突之情形

。綜上，爰為第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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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規定。 

第二十四條 除機構律

師及公職律師外，律

師應設一主事務所，

並加入主事務所所在

地之地方律師公會，

為其一般會員；主事

務所所在地無地方律

師公會者，應擇一鄰

近地方律師公會入會

。 

前項情形，本法

中華民國一百零八年

十二月十三日修正之

條文施行後，依第五

第二十四條 除機構律

師外，律師應設一主

事務所，並加入主事

務所所在地之地方律

師公會，為其一般會

員；主事務所所在地

無地方律師公會者，

應擇一鄰近地方律師

公會入會。 

前項情形，本法

中華民國一百零八年

十二月十三日修正之

條文施行後，依第五

十一條第一項規定始

一、公職律師既專任於

政府機關（構）或

公立學校，自無設

主事務所之可能，

爰為第一項修正。 

二、第二項至第七項未

修正。 

行
政
院

行
政
院
第
38
49
次
院
會
會
議

9E
D9
75
27
4F
D8
05
4C



14 

 

十一條第一項規定始

納入特定地方律師公

會之區域者，於本法

一百零八年十二月十

三日修正之條文施行

前，已於該區域內設

有主事務所之律師，

得就該特定地方律師

公會或其主事務所所

在地鄰近之地方律師

公會擇一入會，為其

一般會員。 

律師得於主事務

所所在地之地方律師

公會區域外設分事務

納入特定地方律師公

會之區域者，於本法

一百零八年十二月十

三日修正之條文施行

前，已於該區域內設

有主事務所之律師，

得就該特定地方律師

公會或其主事務所所

在地鄰近之地方律師

公會擇一入會，為其

一般會員。 

律師得於主事務

所所在地之地方律師

公會區域外設分事務

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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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 

律師於每一地方

律師公會區域以設一

事務所為限，並不得

以其他名目另設事務

所。 

律師於設立律師

事務所及分事務所十

日內，應經各該地方

律師公會向全國律師

聯合會辦理登記；變

更時，亦同。 

前項律師事務所

及分事務所應登記及

變更登記事項，由全

律師於每一地方

律師公會區域以設一

事務所為限，並不得

以其他名目另設事務

所。 

律師於設立律師

事務所及分事務所十

日內，應經各該地方

律師公會向全國律師

聯合會辦理登記；變

更時，亦同。 

前項律師事務所

及分事務所應登記及

變更登記事項，由全

國律師聯合會訂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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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律師聯合會訂定，

並報法務部備查。 

第五項之資料，

全國律師聯合會應陳

報法務部。 

並報法務部備查。 

第五項之資料，

全國律師聯合會應陳

報法務部。 

第二十七條 全國律師

聯合會及各地方律師

公會，應置個人會員

名簿，載明下列事項

： 

一、姓名、性別、出

生年月日、身分

證明文件編號及

戶 籍 地 址 。 

二、律師證書字號。 

第二十七條 全國律師

聯合會及各地方律師

公會，應置個人會員

名簿，載明下列事項

： 

一、姓名、性別、出

生年月日、身分

證明文件編號及

戶籍地址。 

二、律師證書字號。 

一、公職律師亦應加入

公會，則會員名簿

自應載明其聯絡方

式，爰修正第一項

第四款規定。 

二、第二項及第三項未

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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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學歷及經歷。 

四、主事務所、機構

律師任職法人或

公職律師任職機

關(構)、公立學

校之名稱、地址

、電子郵件信箱

及電話。 

五、加入律師公會年

月日。 

六、曾否受過懲戒。 

前項會員名簿，

除律師之出生月日、

身分證明文件編號、

戶籍地址外，全國律

三、學歷及經歷。 

四、主事務所或機構

律師任職法人之

名稱、地址、電

子郵件信箱及電

話。 

五、加入律師公會年

月日。 

六、曾否受過懲戒。 

前項會員名簿，

除律師之出生月日、

身分證明文件編號、

戶籍地址外，全國律

師聯合會及各地方律

師公會應利用電信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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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聯合會及各地方律

師公會應利用電信網

路或其他方式提供公

眾閱覽。 

全國律師聯合會

應置團體會員名簿，

載明下列事項： 

一、名稱及會址。 

二、代表人。 

路或其他方式提供公

眾閱覽。 

全國律師聯合會

應置團體會員名簿，

載明下列事項： 

一、名稱及會址。 

二、代表人。 

第二十八條 司法人員

或公職律師自離職之

日起三年內，不得在

其離職前三年內曾任

職務之法院、檢察署

、政府機關(構)或公

第二十八條 司法人員

自離職之日起三年內

，不得在其離職前三

年內曾任職務之法院

或檢察署執行律師職

務。但其因停職、休

一、公職律師離職後轉

任律師，其於任職

期間可能知悉政府

機關(構)或公立學

校之應秘密事項，

且其離職後轉任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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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學校執行律師職務

。但其因停職、休職

或調職等原因離開上

開法院、檢察署、政

府機關(構)或公立學

校已滿三年者，不在

此限。 

前項人員離職後

，得受曾任職務之法

院、檢察署、政府機

關(構)或公立學校委

任，於其他機關(構)

或公立學校執行律師

職務，不適用前項之

規定。 

職或調職等原因離開

上開法院或檢察署已

滿三年者，不在此限

。 

師，亦有利用人際

關係之方便從事不

法行為之虞，與司

法人員離職後轉任

律師無異，為維護

司法公正及公務員

公正廉明等重要公

益，爰修正現行條

文，增列公職律師

離職轉任律師，亦

有迴避原任職政府

機關(構)或公立學

校三年之規定，並

列為第一項。又迴

避之規範對象為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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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人員或公職律師

離職後轉任為一般

執業律師，至於離

職後再任公職律師

，或公職律師受停

職、休職處分，嗣

後復職者，與本項

無涉。 

二、司法人員或公職律

師離職後轉任律師

，受曾任職務之法

院、檢察署、政府

機關(構)或公立學

校委任，於曾任職

務以外之其他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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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察署、政府機

關(構)或公立學校

執行律師職務，於

委任機關(構)或公

立學校之權益無損

，亦無利用人際關

係之方便而致有損

委任機關(構)或公

立學校公正性之虞

，應無迴避規定之

適用，況其對曾任

業務較為熟稔，由

其受委任，亦對委

任機關(構)或公立

學校較為有利，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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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訂第二項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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